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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ZJAC03-2020-0001

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

杭经信消费〔2020〕58 号

关于印发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
评审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区、县（市）经信局：

为保护传统工艺美术，促进我市工艺美术事业繁荣与发

展，鼓励从事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制作和成绩显著的工艺美术人

才，根据《杭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规定》，现将《杭州市工

艺美术大师评审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2020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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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实施细则

为保护传统工艺美术，促进我市工艺美术事业繁荣与发

展，鼓励从事传统工艺美术设计制作和成绩显著的工艺美术人

才，根据《杭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规定》和杭州市《关于实

施“新制造业计划”推进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》要求，制定了

《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实施细则》。

第一条 评审范围

本细则主要适用于我市从事传统工艺美术重点保护品种

和技艺的工艺美术从业人员。

第二条 评审标准

在杭缴纳社保满三年（报名截止时间）的工艺美术从业人

员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遵守法律，

无不良征信记录，无犯罪记录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

报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：

1.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、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（学）会主

办的全国性工艺美术作品评审金奖或特等奖累计 2个（含）以

上；

2.具有中级工艺美术师职称，同时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、

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（学）会主办的全国性工艺美术作品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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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奖 1个（含）以上；

3.获国家级工艺美术类专业协会金奖累计 4个(含）以上；

4.获国家级工艺美术类专业协会（学会）颁布的行业大师

称号；

5.具有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（传统工艺美术类）；

6.被列入市级以上（含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（传

统技艺美术类），同时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、中国工艺美术行

业协（学）会主办的全国性工艺美术作品评审银奖 1个（含）

以上。

上述获奖作品作者应是独立作者、合作作品的第一作者，

同一作品获奖按最高奖记一次，获奖证书需主办单位盖章。

第三条 评审程序

1.符合本细则第二条规定的工艺美术从业人员，可在申报

期内向所属区、县（市）工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提出杭州市工

艺美术大师认定申请，并提交相关资料。属地区、县（市）工

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经初审后，向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行文

推荐。

2.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有关人员，负责对各区、县

（市）推荐申报资料进行资格复审和汇总。

3.根据申报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人员所从事的专业，从杭

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专家库中挑选专家，组成杭州市工艺美术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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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评审专家组，负责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审定。评审专家组在

每次评审推荐前组成，出席评审推荐会议的专家不得少于 5

人。

4.对综合审定合格的人员，由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专

家组进行推荐；经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研究后，在杭州

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网站上向社会公示。

5.对公示没有异议，或者虽有异议但已在公示截止之日起

三十天内处理完毕，报请市政府发文授予“杭州市工艺美术大

师”荣誉称号，并统一制发“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”证书。

第四条 评审纪律

1.在材料审核过程中或经举报，发现有伪造材料、证书等

弄虚作假情形的，经查证属实，取消本届和下一届的申报资格。

2.“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”荣誉称号获得者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经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研究，报市政府批准，撤销其

荣誉称号：

（一）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“杭州市工业美术

大师”荣誉称号的；

（二）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；

（三）其他应当取消“杭州市工业美术大师”荣誉称号的

情形。

第五条 评审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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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工艺美术大师依据本细则评审，每三年进行一次；特殊

情况，经市政府批准可提前进行评审。

第六条 本细则由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七条 本细则自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施行，《杭州市工

艺美术大师评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杭经轻工〔2005〕68

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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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0 年 8月 24 日印发


